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即追加被告  翁嘉鑌  

被  上訴人  

即追加原告  黃一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0月

30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2年度嘉簡字第703號第一審民事判決提起

上訴，被上訴人並於本院與訴之擴張與追加，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1項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超過新臺幣178,000

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即追加原告擴張與追加之訴均駁回。

前開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上訴駁回

部分之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擴張、追加之訴訟費用由

被上訴人即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

　　，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

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1項第2、3款、第2項與同法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

　　。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規定準用第446條第1項前段在

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

255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然依民事訴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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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條之1第2項之特別規定，當事人於（簡易）第二審上訴

程序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致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

者，不得為之。且依實務見解，縱經他造同意，亦不得為

之，第二審法院應認其變更、追加或提起之反訴為不合法，

以裁定駁回之（民國79年10月9日最高法院民事庭會議決議

同此見解）。而前開變更、追加，依前開特別規定之相同立

法意旨，亦應包含訴之擴張致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者。次按

依實務與學說之多數見解，當事人或訴訟標的有減少、增加

者，為訴之一部撤回、追加；否則為應受判決事項之減縮、

擴張聲明。　　

貳、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係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

新臺幣（下同）204,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6

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原審112年

10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證（見原審卷第111頁、第115

頁）。嗣被上訴人雖於本院主張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

上訴人返還已給付工程款251,000元及其利息；另依民法第

227條所規定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上訴人給

付605,000元及其利息與懲罰性違約金144,000元，合計

749,000元（詳如後述主張）。則：

一、被上訴人所請求之前開不當得利部分僅係金額（包含利息金

額）增加，核屬訴之擴張，前開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部分則屬訴之追加，然因前開擴張與請求之金額合計後將

致本件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依前開特別規定，縱經他造同

意亦不得為之。是依前開說明，第二審法院即本院應認被上

訴人前開擴張、追加之訴為不合法，以裁定駁回之。　　

二、至被上訴人雖另主張其從未放棄損害賠償或任何權利云云，

然被上訴人於原審最後變動之請求，業如前開原審言詞辯論

所載。且前開訴之擴張或追加，僅係程序問題，核與被上訴

人是否放棄損害賠償或任何權利無關。縱認其於原審即依前

開法律關係主張前開擴張、追加之訴而從未放棄（即從未減

縮或撤回），然亦仍繫屬於原審，自應向原審法院聲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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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若於本院再行提起同一之訴，亦屬就已起訴之事件於

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而不合法，亦應裁定駁回，均附此敘

明。　　

乙、實體方面

壹、被上訴人即原告方面       

（壹）於原審起訴主張：

一、被上訴人即原告欲於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改建

休閒農場，遂於111年1月6日與上訴人即被告約定，由上訴

人在上開土地架設電線桿、安裝沉水馬達、設計安裝水電管

路等設施，以利後續包商施工，而得符合水土保持法等規

定，被上訴人則應給付上訴人承攬報酬298,500元。嗣被上

訴人分別於111年1月6日、同年3月9日、3月27日、6月18日

陸續給付上訴人共251,000元【原證2-1，臺灣嘉義地方法察

署（下稱嘉義地檢）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503號不起訴處

分書，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5150號卷（下稱司促卷）第5至

9頁；原證2，估價單，原審卷第63至66頁、第93至96頁】。

詎上訴人於收受工程款後，惡意拖延施工迄今僅完成4根電

桿工程，經被上訴人於111年11月21日催告上訴人於同年11

月30日前完成系爭工程，否則更換水電承包商並終止系爭契

約（原證1，大林郵局51號存證信函，原審卷第61至62頁、

第91至92頁），惟上訴人仍置之不理，被上訴人遂於112年2

月14日依民法第511條之規定終止系爭契約。爰依民法第179

條所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扣除所施作

4根電線桿後溢領之工程款204,000元。

二、對上訴人抗辯之陳述：

（一）上訴人僅施作4根電線桿工程、電錶1個，其餘均未施作，

因未全部完工，故已施作部分對被上訴人並無意義。因上

訴人未即時施作致被上訴人農地無法綠化，演變成土地裸

露而遭嘉義縣政府開罰（原證4，嘉義縣政府函，原審卷

第67至69頁、第97至99頁），且超過施工期限而被撤銷施

工許可，致被上訴人造成後續損害。況前開施作之4根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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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桿均無法利用亦屬未完成或不符債務本旨，係台電後續

另裝設其他電桿（原證5，照片，原審卷第73頁、第103頁

　　　）。至上訴人所抗辯土石流並無其事，實則並無土石流災

害，上訴人應就其所抗辯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二）上訴人於嘉義地檢刑事偵查中第1次出庭即稱111年10月底

前會完工，然被告迄未完工；實則，被上訴人早於111年6

月9日、7月12日、8月17日即催促上訴人盡速完工，否則

嘉義縣政府對被上訴人開罰（原證4，光碟與其電話錄音

譯文，原審卷第71至72頁、第101至102頁）。

（三）兩造係口頭約定，沉水馬達係111年3月27日簽立估價單時

以口頭約定3日內完工。　　　

三、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4,000元及自112年6月2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貳）於本院補稱：

一、被上訴人係主張終止系爭契約後，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

求上訴人返還被上訴人已給付之工程款251,000元及其法定

遲延利息。

二、因上訴人所完成之系爭工程未達10%，故被上訴人所給付前

開工程款顯有溢付而受損害，上訴人遲不履約致被上訴人遭

嘉義縣政府裁罰30萬元，復造成被上訴人已給付其他包商之

訂金合計605,000元【含30萬元罰鍰、淨水系統100,000元、

水塔（誤寫為水井）205,000元】，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227

條所規定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上訴人給付前開

605,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因上訴人前開違約，被上訴

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44,000元，合計749,000

元。

三、被上訴人從未放棄損害賠償或任何權利，故請一併處理，爰

先位請求（一）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51,000元及自111年

11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上訴

人應給付被上訴人749,000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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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51,000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上訴人應

給付被上訴人749,000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上訴人所主張馬達1個（5馬）並未施作，至除原審判決所認

定之4支電線桿，另施作9米高電線桿1支及前開5支電線桿之

支撐線均有施作無誤，但未經台電驗收合格，故被上訴人另

請台電派人施作。對系爭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為2萬元之事

實不爭執；對係爭支撐線施作2支及施作費用約6,000元之事

實不爭執。至上訴人所主張已施作第1個電表之錢已付清，

另1個電表，被上訴人則自己找台電施作，

五、對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台南高分檢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203號

    處分書（原審卷第37至41頁）之意見為，上訴人係詐欺，前

開處分書之認定，被上訴人不服。

貳、上訴人即被告方面

（壹）於原審以：

一、自認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有系爭承攬報酬298,500元，與被上

訴人分別於111年1月6日、同年3月9日、3月27日、6月18日

陸續給付上訴人共251,000元等事實。然上訴人並未惡意拖

延施工，係因被上訴人未做擋土牆，僅放沙包致土石流而遭

嘉義縣政府勒令停工，且上訴人已完成4根電線桿、電錶1個

　　，且購買馬達、工程配件放置家中，因天災而無法施工完成

（被證1，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查分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

1203號處分書，原審卷第37至41頁）。

二、上訴人已盡相當注意義務，自無過失；被上訴人數度變更工

程，始係肇事主因，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

賠償金額。

三、否認被上訴人所主張沉水馬達係111年3月27日簽立估價單時

    以口頭約定3日內完工之事實。兩造並未約定何時完工。

（貳）於本院補稱：

一、上訴人已完成4分之3之工程，豈會僅4根電線桿、電錶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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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所埋管線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原審判決認定完成之金額

為47,000元依據為何？

二、被上訴人本欲做咖啡園，後又變更為欲改建成休閒度假村，

被上訴人所主張電線杆規格不符致無法使用、其餘工項拖延

未施作等並無依據。

三、上訴人除施作原審判決所認定之4支電線桿，另施作9米高電

線桿1支及前開5支電線桿之支撐線、馬達1個（5馬）；前開

馬達1個（5馬）因被上訴人有意見，故上訴人又取回保管。

　　前開已施作之5支電線桿支撐線實際上為2支支撐線，施作費

用約6,000元；對系爭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為2萬元之事實

不爭執。又上訴人僅施作1個電表，另1電表尚未施作，對被

上訴人所主張第1個電表前已付清之事實不爭執。

四、對被上訴人所提嘉義地檢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503號不起

    訴處分書（司促卷第5至9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

執。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大林郵局51號存證信函、估價單

（原審卷第61至66頁）之意見為，因字太模糊看不懂。對被

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嘉義縣政府函、電話錄音譯文、相片、存

入憑證、通訊軟體截圖節影本、存證信函與收件回執等文書

（原審卷第67至82頁）之意見為，上訴人僅係做水電，依指

示該做哪裡就做哪裡。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大林郵局51號

存證信函、估價單、嘉義縣政府函、電話錄音譯文與光碟、

　　相片、存入憑證、通訊軟體截圖節影本等文書（原審卷第91

至107頁）之意見為，估價單係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所製作

　　，被上訴人自己用途變更，上訴人則係依被上訴人指示施作

　　。

參、原審判決對被上訴人之前開請求，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

人204,000元及自112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對前開判決提起上

訴，請求廢棄原判決，將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

訴人則另於本院為前開先位請求、備位請求。

肆、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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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人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

　　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

　　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

　　該部分之報酬。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

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51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受領人

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

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

　　，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179

條、第182條第2項、第203條亦分別著有規定。又終止契約

因無溯及效力，已發生之權利變動，固不因之失其效力；惟

該契約關係自終止時起，歸於消滅而不存在。如當事人之一

方因終止契約而受有損害，另一方當事人因此受有利益者，

此項利益與所受損害間有直接因果關係，即與民法第179條

後段所定之情形相當。職是，受有損害之一方當事人，自得

本於上開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受有利益之另一方當事人，返

還不當得利及不當得利為金錢時之利息（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536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至終止契約，僅使契

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當事人原已依

約行使、履行之權利義務，不受影響。而當事人於契約終止

前所受給付，既係本於斯時有效之契約，自屬有法律上之原

因，無不當得利之可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7號裁判

要旨同此見解）。惟承攬契約終止後，因承攬人溢收之工程

款即失其法律上之原因，從而定作人亦得依前開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請求承攬人返還溢收之工程款及利息（最高法院82

年度台上字第 315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另按民事訴訟法

第279條第1、2項規定之結果，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

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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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

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故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

限制者，於一造承認他造所主張事實部分即兩造陳述一致之

範圍內成立自認，未自認部分則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處

理。且依前開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

不負舉證責任；法院亦不得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

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判斷，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

判之基礎（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

解）。查：

（一）上訴人自認被上訴人所主張上訴人承攬被上訴人之系爭工

　　  程、承攬報酬為298,500元，與被上訴人分別於111年1月6

　　  日、同年3月9日、3月27日、6月18日陸續給付上訴人承攬

　　  報酬共251,000元等事實，復有估價單4張附於原審卷可證

　　  （見原審卷第63至66頁），自堪信為真實。而被上訴人所

　　  主張曾於111年11月21日催告上訴人於同年11月30日前完

　　  成系爭工程，與嗣於112年2月14日表示解除（真意為終止

　　  ，見原審卷第114頁）系爭契約及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工

　　  程款、損害賠償並加計利息，上訴人則於112年2月15日收

　　  受前開意思表示等事實，亦有大林郵局51號存證信函（見

　　  原審卷第61至62頁)、大林郵局6號存證信函與中華郵政掛

　　  號郵件收件回執（見原審卷第79至81頁）附於原審卷可證

　　  ，亦堪信為真實。

（二）則依前開規定，被上訴人即定作人於系爭工作未完成前終

      止契約，應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效力。且依前開說明，

　    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後，因承攬人即上訴人所溢收之工程款

　    即失其法律上之原因，定作人即被上訴人得依前開不當得

　    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溢收之工程款及利息，亦可

　    認定。至被上訴人於原審雖抗辯上訴人僅施作4根電線桿

　　　、電錶1個，然前開電錶1個與本件工程款無關，4根電線

桿則不符合規格，4根電線桿金額為47,000元等語；上訴

人則對其所施作前開電錶1個與本件工程款無關，與4根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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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桿工程款為47,000元等事實則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14

頁與第115頁），復有估價單附於原審卷可證（見原審卷

第95頁），則依前開說明，上訴人顯係對被上訴所主張之

前開事實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於上訴人承認被上訴人

所主張事實部分即兩造陳述一致之範圍內成立自認，未自

認部分則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處理；而被上訴人所抗

辯4根電線桿不符合規格部分，則屬被上訴人是否得請求

損害賠償等問題，縱有瑕疵，依實務見解仍無礙上訴人就

該部分得請求報酬之權利。則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之前

開承攬報酬251,000元，依前開說明，扣除4根電線桿工程

款47,000元後為204,000元，應屬溢收之工程款，是依前

開說明，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

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前開204,000元與其附加利息，自

屬有據。

（三）又兩造對已施作之工項，除前開已扣除之4根電線桿外，

上訴人另已施作9米高電線桿1支及前開共5支電線桿之支

撐線2支，系爭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為2萬元，2支支撐線

施作費用約6,000元等事實，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3頁

　　　、第103頁），亦堪信為真實。則扣除此部分已施作工項

之承攬報酬合計26,000元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所

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僅可請求上訴人返還178,000

元與其附加利息，亦可認定；被上訴人逾此部分之其餘請

求則屬無據（縱認被上訴人前開擴張之訴部分為合法，依

前開說明亦為無理由）。

二、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

　　求權，請求上訴人給付178,000元，及自112年6月27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

被上訴人逾此部分之其餘請求，則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審不及審酌兩造就前開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2支支撐線

施作費用與其附加利息之主張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

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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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關於前開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

第2項所示。至上訴人其餘上訴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而求予

廢棄，為無理由；與被上訴人於本院擴張與追加之訴部分則

為不合法（或擴張之訴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

　　被上訴人擴張與追加之訴均不合法（擴張之訴縱認合法亦為

　　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

　　、第450條、第78條、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馮保郎

                                  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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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即追加被告  翁嘉鑌  
被  上訴人  
即追加原告  黃一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2年度嘉簡字第703號第一審民事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於本院與訴之擴張與追加，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1項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超過新臺幣178,000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即追加原告擴張與追加之訴均駁回。
前開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之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擴張、追加之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即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
　　，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第2項與同法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
　　。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規定準用第446條第1項前段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然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2項之特別規定，當事人於（簡易）第二審上訴程序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致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者，不得為之。且依實務見解，縱經他造同意，亦不得為之，第二審法院應認其變更、追加或提起之反訴為不合法，以裁定駁回之（民國79年10月9日最高法院民事庭會議決議同此見解）。而前開變更、追加，依前開特別規定之相同立法意旨，亦應包含訴之擴張致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者。次按依實務與學說之多數見解，當事人或訴訟標的有減少、增加者，為訴之一部撤回、追加；否則為應受判決事項之減縮、擴張聲明。　　
貳、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係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新臺幣（下同）204,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原審112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證（見原審卷第111頁、第115頁）。嗣被上訴人雖於本院主張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已給付工程款251,000元及其利息；另依民法第227條所規定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上訴人給付605,000元及其利息與懲罰性違約金144,000元，合計749,000元（詳如後述主張）。則：
一、被上訴人所請求之前開不當得利部分僅係金額（包含利息金額）增加，核屬訴之擴張，前開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權部分則屬訴之追加，然因前開擴張與請求之金額合計後將致本件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依前開特別規定，縱經他造同意亦不得為之。是依前開說明，第二審法院即本院應認被上訴人前開擴張、追加之訴為不合法，以裁定駁回之。　　
二、至被上訴人雖另主張其從未放棄損害賠償或任何權利云云，然被上訴人於原審最後變動之請求，業如前開原審言詞辯論所載。且前開訴之擴張或追加，僅係程序問題，核與被上訴人是否放棄損害賠償或任何權利無關。縱認其於原審即依前開法律關係主張前開擴張、追加之訴而從未放棄（即從未減縮或撤回），然亦仍繫屬於原審，自應向原審法院聲請補充判決，若於本院再行提起同一之訴，亦屬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而不合法，亦應裁定駁回，均附此敘明。　　
乙、實體方面
壹、被上訴人即原告方面       
（壹）於原審起訴主張：
一、被上訴人即原告欲於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改建休閒農場，遂於111年1月6日與上訴人即被告約定，由上訴人在上開土地架設電線桿、安裝沉水馬達、設計安裝水電管路等設施，以利後續包商施工，而得符合水土保持法等規定，被上訴人則應給付上訴人承攬報酬298,500元。嗣被上訴人分別於111年1月6日、同年3月9日、3月27日、6月18日陸續給付上訴人共251,000元【原證2-1，臺灣嘉義地方法察署（下稱嘉義地檢）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503號不起訴處分書，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5150號卷（下稱司促卷）第5至9頁；原證2，估價單，原審卷第63至66頁、第93至96頁】。詎上訴人於收受工程款後，惡意拖延施工迄今僅完成4根電桿工程，經被上訴人於111年11月21日催告上訴人於同年11月30日前完成系爭工程，否則更換水電承包商並終止系爭契約（原證1，大林郵局51號存證信函，原審卷第61至62頁、第91至92頁），惟上訴人仍置之不理，被上訴人遂於112年2月14日依民法第511條之規定終止系爭契約。爰依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扣除所施作4根電線桿後溢領之工程款204,000元。
二、對上訴人抗辯之陳述：
（一）上訴人僅施作4根電線桿工程、電錶1個，其餘均未施作，因未全部完工，故已施作部分對被上訴人並無意義。因上訴人未即時施作致被上訴人農地無法綠化，演變成土地裸露而遭嘉義縣政府開罰（原證4，嘉義縣政府函，原審卷第67至69頁、第97至99頁），且超過施工期限而被撤銷施工許可，致被上訴人造成後續損害。況前開施作之4根電線桿均無法利用亦屬未完成或不符債務本旨，係台電後續另裝設其他電桿（原證5，照片，原審卷第73頁、第103頁
　　　）。至上訴人所抗辯土石流並無其事，實則並無土石流災害，上訴人應就其所抗辯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二）上訴人於嘉義地檢刑事偵查中第1次出庭即稱111年10月底前會完工，然被告迄未完工；實則，被上訴人早於111年6月9日、7月12日、8月17日即催促上訴人盡速完工，否則嘉義縣政府對被上訴人開罰（原證4，光碟與其電話錄音譯文，原審卷第71至72頁、第101至102頁）。
（三）兩造係口頭約定，沉水馬達係111年3月27日簽立估價單時以口頭約定3日內完工。　　　
三、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4,000元及自112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貳）於本院補稱：
一、被上訴人係主張終止系爭契約後，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被上訴人已給付之工程款251,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
二、因上訴人所完成之系爭工程未達10%，故被上訴人所給付前開工程款顯有溢付而受損害，上訴人遲不履約致被上訴人遭嘉義縣政府裁罰30萬元，復造成被上訴人已給付其他包商之訂金合計605,000元【含30萬元罰鍰、淨水系統100,000元、水塔（誤寫為水井）205,000元】，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227條所規定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上訴人給付前開605,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因上訴人前開違約，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44,000元，合計749,000元。
三、被上訴人從未放棄損害賠償或任何權利，故請一併處理，爰先位請求（一）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51,000元及自111年11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749,000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一）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51,000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749,000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上訴人所主張馬達1個（5馬）並未施作，至除原審判決所認定之4支電線桿，另施作9米高電線桿1支及前開5支電線桿之支撐線均有施作無誤，但未經台電驗收合格，故被上訴人另請台電派人施作。對系爭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為2萬元之事實不爭執；對係爭支撐線施作2支及施作費用約6,000元之事實不爭執。至上訴人所主張已施作第1個電表之錢已付清，另1個電表，被上訴人則自己找台電施作，
五、對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台南高分檢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203號
    處分書（原審卷第37至41頁）之意見為，上訴人係詐欺，前開處分書之認定，被上訴人不服。
貳、上訴人即被告方面
（壹）於原審以：
一、自認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有系爭承攬報酬298,500元，與被上訴人分別於111年1月6日、同年3月9日、3月27日、6月18日陸續給付上訴人共251,000元等事實。然上訴人並未惡意拖延施工，係因被上訴人未做擋土牆，僅放沙包致土石流而遭嘉義縣政府勒令停工，且上訴人已完成4根電線桿、電錶1個
　　，且購買馬達、工程配件放置家中，因天災而無法施工完成（被證1，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查分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203號處分書，原審卷第37至41頁）。
二、上訴人已盡相當注意義務，自無過失；被上訴人數度變更工程，始係肇事主因，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賠償金額。
三、否認被上訴人所主張沉水馬達係111年3月27日簽立估價單時
    以口頭約定3日內完工之事實。兩造並未約定何時完工。
（貳）於本院補稱：
一、上訴人已完成4分之3之工程，豈會僅4根電線桿、電錶1個，且所埋管線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原審判決認定完成之金額為47,000元依據為何？
二、被上訴人本欲做咖啡園，後又變更為欲改建成休閒度假村，被上訴人所主張電線杆規格不符致無法使用、其餘工項拖延未施作等並無依據。
三、上訴人除施作原審判決所認定之4支電線桿，另施作9米高電線桿1支及前開5支電線桿之支撐線、馬達1個（5馬）；前開馬達1個（5馬）因被上訴人有意見，故上訴人又取回保管。
　　前開已施作之5支電線桿支撐線實際上為2支支撐線，施作費用約6,000元；對系爭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為2萬元之事實不爭執。又上訴人僅施作1個電表，另1電表尚未施作，對被上訴人所主張第1個電表前已付清之事實不爭執。
四、對被上訴人所提嘉義地檢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503號不起
    訴處分書（司促卷第5至9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大林郵局51號存證信函、估價單（原審卷第61至66頁）之意見為，因字太模糊看不懂。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嘉義縣政府函、電話錄音譯文、相片、存入憑證、通訊軟體截圖節影本、存證信函與收件回執等文書（原審卷第67至82頁）之意見為，上訴人僅係做水電，依指示該做哪裡就做哪裡。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大林郵局51號存證信函、估價單、嘉義縣政府函、電話錄音譯文與光碟、
　　相片、存入憑證、通訊軟體截圖節影本等文書（原審卷第91至107頁）之意見為，估價單係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所製作
　　，被上訴人自己用途變更，上訴人則係依被上訴人指示施作
　　。
參、原審判決對被上訴人之前開請求，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4,000元及自112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對前開判決提起上訴，請求廢棄原判決，將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另於本院為前開先位請求、備位請求。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人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
　　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
　　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
　　該部分之報酬。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51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
　　，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第203條亦分別著有規定。又終止契約因無溯及效力，已發生之權利變動，固不因之失其效力；惟該契約關係自終止時起，歸於消滅而不存在。如當事人之一方因終止契約而受有損害，另一方當事人因此受有利益者，此項利益與所受損害間有直接因果關係，即與民法第179條後段所定之情形相當。職是，受有損害之一方當事人，自得本於上開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受有利益之另一方當事人，返還不當得利及不當得利為金錢時之利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36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至終止契約，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當事人原已依約行使、履行之權利義務，不受影響。而當事人於契約終止前所受給付，既係本於斯時有效之契約，自屬有法律上之原因，無不當得利之可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7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惟承攬契約終止後，因承攬人溢收之工程款即失其法律上之原因，從而定作人亦得依前開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承攬人返還溢收之工程款及利息（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 315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另按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2項規定之結果，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故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於一造承認他造所主張事實部分即兩造陳述一致之範圍內成立自認，未自認部分則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處理。且依前開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不負舉證責任；法院亦不得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判斷，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查：
（一）上訴人自認被上訴人所主張上訴人承攬被上訴人之系爭工
　　  程、承攬報酬為298,500元，與被上訴人分別於111年1月6
　　  日、同年3月9日、3月27日、6月18日陸續給付上訴人承攬
　　  報酬共251,000元等事實，復有估價單4張附於原審卷可證
　　  （見原審卷第63至66頁），自堪信為真實。而被上訴人所
　　  主張曾於111年11月21日催告上訴人於同年11月30日前完
　　  成系爭工程，與嗣於112年2月14日表示解除（真意為終止
　　  ，見原審卷第114頁）系爭契約及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工
　　  程款、損害賠償並加計利息，上訴人則於112年2月15日收
　　  受前開意思表示等事實，亦有大林郵局51號存證信函（見
　　  原審卷第61至62頁)、大林郵局6號存證信函與中華郵政掛
　　  號郵件收件回執（見原審卷第79至81頁）附於原審卷可證
　　  ，亦堪信為真實。
（二）則依前開規定，被上訴人即定作人於系爭工作未完成前終
      止契約，應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效力。且依前開說明，
　    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後，因承攬人即上訴人所溢收之工程款
　    即失其法律上之原因，定作人即被上訴人得依前開不當得
　    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溢收之工程款及利息，亦可
　    認定。至被上訴人於原審雖抗辯上訴人僅施作4根電線桿
　　　、電錶1個，然前開電錶1個與本件工程款無關，4根電線桿則不符合規格，4根電線桿金額為47,000元等語；上訴人則對其所施作前開電錶1個與本件工程款無關，與4根電線桿工程款為47,000元等事實則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14頁與第115頁），復有估價單附於原審卷可證（見原審卷第95頁），則依前開說明，上訴人顯係對被上訴所主張之前開事實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於上訴人承認被上訴人所主張事實部分即兩造陳述一致之範圍內成立自認，未自認部分則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處理；而被上訴人所抗辯4根電線桿不符合規格部分，則屬被上訴人是否得請求損害賠償等問題，縱有瑕疵，依實務見解仍無礙上訴人就該部分得請求報酬之權利。則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之前開承攬報酬251,000元，依前開說明，扣除4根電線桿工程款47,000元後為204,000元，應屬溢收之工程款，是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前開204,000元與其附加利息，自屬有據。
（三）又兩造對已施作之工項，除前開已扣除之4根電線桿外，上訴人另已施作9米高電線桿1支及前開共5支電線桿之支撐線2支，系爭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為2萬元，2支支撐線施作費用約6,000元等事實，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3頁
　　　、第103頁），亦堪信為真實。則扣除此部分已施作工項之承攬報酬合計26,000元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僅可請求上訴人返還178,000元與其附加利息，亦可認定；被上訴人逾此部分之其餘請求則屬無據（縱認被上訴人前開擴張之訴部分為合法，依前開說明亦為無理由）。
二、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
　　求權，請求上訴人給付178,000元，及自112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逾此部分之其餘請求，則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不及審酌兩造就前開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2支支撐線施作費用與其附加利息之主張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關於前開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訴人其餘上訴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而求予廢棄，為無理由；與被上訴人於本院擴張與追加之訴部分則為不合法（或擴張之訴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
　　被上訴人擴張與追加之訴均不合法（擴張之訴縱認合法亦為
　　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
　　、第450條、第78條、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馮保郎
                                  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即追加被告  翁嘉鑌  
被  上訴人  
即追加原告  黃一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0月3
0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2年度嘉簡字第703號第一審民事判決提起
上訴，被上訴人並於本院與訴之擴張與追加，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1項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超過新臺幣178,000
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即追加原告擴張與追加之訴均駁回。
前開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上訴駁回
部分之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擴張、追加之訴訟費用由
被上訴人即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
　　，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
    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1項第2、3款、第2項與同法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
　　。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規定準用第446條第1項前段在
    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
    255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然依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1第2項之特別規定，當事人於（簡易）第二審上訴
    程序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致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者
    ，不得為之。且依實務見解，縱經他造同意，亦不得為之，
    第二審法院應認其變更、追加或提起之反訴為不合法，以裁
    定駁回之（民國79年10月9日最高法院民事庭會議決議同此
    見解）。而前開變更、追加，依前開特別規定之相同立法意
    旨，亦應包含訴之擴張致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者。次按依實
    務與學說之多數見解，當事人或訴訟標的有減少、增加者，
    為訴之一部撤回、追加；否則為應受判決事項之減縮、擴張
    聲明。　　
貳、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係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
    新臺幣（下同）204,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6
    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原審112年1
    0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證（見原審卷第111頁、第115
    頁）。嗣被上訴人雖於本院主張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
    上訴人返還已給付工程款251,000元及其利息；另依民法第2
    27條所規定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上訴人給付
    605,000元及其利息與懲罰性違約金144,000元，合計749,00
    0元（詳如後述主張）。則：
一、被上訴人所請求之前開不當得利部分僅係金額（包含利息金
    額）增加，核屬訴之擴張，前開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部分則屬訴之追加，然因前開擴張與請求之金額合計後將
    致本件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依前開特別規定，縱經他造同
    意亦不得為之。是依前開說明，第二審法院即本院應認被上
    訴人前開擴張、追加之訴為不合法，以裁定駁回之。　　
二、至被上訴人雖另主張其從未放棄損害賠償或任何權利云云，
    然被上訴人於原審最後變動之請求，業如前開原審言詞辯論
    所載。且前開訴之擴張或追加，僅係程序問題，核與被上訴
    人是否放棄損害賠償或任何權利無關。縱認其於原審即依前
    開法律關係主張前開擴張、追加之訴而從未放棄（即從未減
    縮或撤回），然亦仍繫屬於原審，自應向原審法院聲請補充
    判決，若於本院再行提起同一之訴，亦屬就已起訴之事件於
    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而不合法，亦應裁定駁回，均附此敘
    明。　　
乙、實體方面
壹、被上訴人即原告方面       
（壹）於原審起訴主張：
一、被上訴人即原告欲於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改建休閒
    農場，遂於111年1月6日與上訴人即被告約定，由上訴人在
    上開土地架設電線桿、安裝沉水馬達、設計安裝水電管路等
    設施，以利後續包商施工，而得符合水土保持法等規定，被
    上訴人則應給付上訴人承攬報酬298,500元。嗣被上訴人分
    別於111年1月6日、同年3月9日、3月27日、6月18日陸續給
    付上訴人共251,000元【原證2-1，臺灣嘉義地方法察署（下
    稱嘉義地檢）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503號不起訴處分書，
    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5150號卷（下稱司促卷）第5至9頁；
    原證2，估價單，原審卷第63至66頁、第93至96頁】。詎上
    訴人於收受工程款後，惡意拖延施工迄今僅完成4根電桿工
    程，經被上訴人於111年11月21日催告上訴人於同年11月30
    日前完成系爭工程，否則更換水電承包商並終止系爭契約（
    原證1，大林郵局51號存證信函，原審卷第61至62頁、第91
    至92頁），惟上訴人仍置之不理，被上訴人遂於112年2月14
    日依民法第511條之規定終止系爭契約。爰依民法第179條所
    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扣除所施作4根
    電線桿後溢領之工程款204,000元。
二、對上訴人抗辯之陳述：
（一）上訴人僅施作4根電線桿工程、電錶1個，其餘均未施作，
      因未全部完工，故已施作部分對被上訴人並無意義。因上
      訴人未即時施作致被上訴人農地無法綠化，演變成土地裸
      露而遭嘉義縣政府開罰（原證4，嘉義縣政府函，原審卷
      第67至69頁、第97至99頁），且超過施工期限而被撤銷施
      工許可，致被上訴人造成後續損害。況前開施作之4根電
      線桿均無法利用亦屬未完成或不符債務本旨，係台電後續
      另裝設其他電桿（原證5，照片，原審卷第73頁、第103頁
　　　）。至上訴人所抗辯土石流並無其事，實則並無土石流災
      害，上訴人應就其所抗辯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二）上訴人於嘉義地檢刑事偵查中第1次出庭即稱111年10月底
      前會完工，然被告迄未完工；實則，被上訴人早於111年6
      月9日、7月12日、8月17日即催促上訴人盡速完工，否則
      嘉義縣政府對被上訴人開罰（原證4，光碟與其電話錄音
      譯文，原審卷第71至72頁、第101至102頁）。
（三）兩造係口頭約定，沉水馬達係111年3月27日簽立估價單時
      以口頭約定3日內完工。　　　
三、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4,000元及自112年6月2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貳）於本院補稱：
一、被上訴人係主張終止系爭契約後，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
    求上訴人返還被上訴人已給付之工程款251,000元及其法定
    遲延利息。
二、因上訴人所完成之系爭工程未達10%，故被上訴人所給付前
    開工程款顯有溢付而受損害，上訴人遲不履約致被上訴人遭
    嘉義縣政府裁罰30萬元，復造成被上訴人已給付其他包商之
    訂金合計605,000元【含30萬元罰鍰、淨水系統100,000元、
    水塔（誤寫為水井）205,000元】，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227
    條所規定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上訴人給付前開
    605,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因上訴人前開違約，被上訴
    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44,000元，合計749,000
    元。
三、被上訴人從未放棄損害賠償或任何權利，故請一併處理，爰
    先位請求（一）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51,000元及自111年
    11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上訴
    人應給付被上訴人749,000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一）上
    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51,000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上訴人應
    給付被上訴人749,000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上訴人所主張馬達1個（5馬）並未施作，至除原審判決所認
    定之4支電線桿，另施作9米高電線桿1支及前開5支電線桿之
    支撐線均有施作無誤，但未經台電驗收合格，故被上訴人另
    請台電派人施作。對系爭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為2萬元之事
    實不爭執；對係爭支撐線施作2支及施作費用約6,000元之事
    實不爭執。至上訴人所主張已施作第1個電表之錢已付清，
    另1個電表，被上訴人則自己找台電施作，
五、對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台南高分檢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203號
    處分書（原審卷第37至41頁）之意見為，上訴人係詐欺，前
    開處分書之認定，被上訴人不服。
貳、上訴人即被告方面
（壹）於原審以：
一、自認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有系爭承攬報酬298,500元，與被上
    訴人分別於111年1月6日、同年3月9日、3月27日、6月18日
    陸續給付上訴人共251,000元等事實。然上訴人並未惡意拖
    延施工，係因被上訴人未做擋土牆，僅放沙包致土石流而遭
    嘉義縣政府勒令停工，且上訴人已完成4根電線桿、電錶1個
　　，且購買馬達、工程配件放置家中，因天災而無法施工完成
    （被證1，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查分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
    1203號處分書，原審卷第37至41頁）。
二、上訴人已盡相當注意義務，自無過失；被上訴人數度變更工
    程，始係肇事主因，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
    賠償金額。
三、否認被上訴人所主張沉水馬達係111年3月27日簽立估價單時
    以口頭約定3日內完工之事實。兩造並未約定何時完工。
（貳）於本院補稱：
一、上訴人已完成4分之3之工程，豈會僅4根電線桿、電錶1個，
    且所埋管線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原審判決認定完成之金額
    為47,000元依據為何？
二、被上訴人本欲做咖啡園，後又變更為欲改建成休閒度假村，
    被上訴人所主張電線杆規格不符致無法使用、其餘工項拖延
    未施作等並無依據。
三、上訴人除施作原審判決所認定之4支電線桿，另施作9米高電
    線桿1支及前開5支電線桿之支撐線、馬達1個（5馬）；前開
    馬達1個（5馬）因被上訴人有意見，故上訴人又取回保管。
　　前開已施作之5支電線桿支撐線實際上為2支支撐線，施作費
    用約6,000元；對系爭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為2萬元之事實
    不爭執。又上訴人僅施作1個電表，另1電表尚未施作，對被
    上訴人所主張第1個電表前已付清之事實不爭執。
四、對被上訴人所提嘉義地檢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503號不起
    訴處分書（司促卷第5至9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
    執。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大林郵局51號存證信函、估價單
    （原審卷第61至66頁）之意見為，因字太模糊看不懂。對被
    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嘉義縣政府函、電話錄音譯文、相片、存
    入憑證、通訊軟體截圖節影本、存證信函與收件回執等文書
    （原審卷第67至82頁）之意見為，上訴人僅係做水電，依指
    示該做哪裡就做哪裡。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大林郵局51號
    存證信函、估價單、嘉義縣政府函、電話錄音譯文與光碟、
　　相片、存入憑證、通訊軟體截圖節影本等文書（原審卷第91
    至107頁）之意見為，估價單係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所製作
　　，被上訴人自己用途變更，上訴人則係依被上訴人指示施作
　　。
參、原審判決對被上訴人之前開請求，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
    人204,000元及自112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對前開判決提起上
    訴，請求廢棄原判決，將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
    訴人則另於本院為前開先位請求、備位請求。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人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
　　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
　　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
　　該部分之報酬。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
    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51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受領人
    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
    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
　　，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179
    條、第182條第2項、第203條亦分別著有規定。又終止契約
    因無溯及效力，已發生之權利變動，固不因之失其效力；惟
    該契約關係自終止時起，歸於消滅而不存在。如當事人之一
    方因終止契約而受有損害，另一方當事人因此受有利益者，
    此項利益與所受損害間有直接因果關係，即與民法第179條
    後段所定之情形相當。職是，受有損害之一方當事人，自得
    本於上開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受有利益之另一方當事人，返
    還不當得利及不當得利為金錢時之利息（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536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至終止契約，僅使契
    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當事人原已依
    約行使、履行之權利義務，不受影響。而當事人於契約終止
    前所受給付，既係本於斯時有效之契約，自屬有法律上之原
    因，無不當得利之可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7號裁判
    要旨同此見解）。惟承攬契約終止後，因承攬人溢收之工程
    款即失其法律上之原因，從而定作人亦得依前開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請求承攬人返還溢收之工程款及利息（最高法院82
    年度台上字第 315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另按民事訴訟法
    第279條第1、2項規定之結果，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
    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
    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
    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故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
    限制者，於一造承認他造所主張事實部分即兩造陳述一致之
    範圍內成立自認，未自認部分則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處
    理。且依前開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
    不負舉證責任；法院亦不得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
    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判斷，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
    判之基礎（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
    解）。查：
（一）上訴人自認被上訴人所主張上訴人承攬被上訴人之系爭工
　　  程、承攬報酬為298,500元，與被上訴人分別於111年1月6
　　  日、同年3月9日、3月27日、6月18日陸續給付上訴人承攬
　　  報酬共251,000元等事實，復有估價單4張附於原審卷可證
　　  （見原審卷第63至66頁），自堪信為真實。而被上訴人所
　　  主張曾於111年11月21日催告上訴人於同年11月30日前完
　　  成系爭工程，與嗣於112年2月14日表示解除（真意為終止
　　  ，見原審卷第114頁）系爭契約及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工
　　  程款、損害賠償並加計利息，上訴人則於112年2月15日收
　　  受前開意思表示等事實，亦有大林郵局51號存證信函（見
　　  原審卷第61至62頁)、大林郵局6號存證信函與中華郵政掛
　　  號郵件收件回執（見原審卷第79至81頁）附於原審卷可證
　　  ，亦堪信為真實。
（二）則依前開規定，被上訴人即定作人於系爭工作未完成前終
      止契約，應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效力。且依前開說明，
　    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後，因承攬人即上訴人所溢收之工程款
　    即失其法律上之原因，定作人即被上訴人得依前開不當得
　    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溢收之工程款及利息，亦可
　    認定。至被上訴人於原審雖抗辯上訴人僅施作4根電線桿
　　　、電錶1個，然前開電錶1個與本件工程款無關，4根電線
      桿則不符合規格，4根電線桿金額為47,000元等語；上訴
      人則對其所施作前開電錶1個與本件工程款無關，與4根電
      線桿工程款為47,000元等事實則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14
      頁與第115頁），復有估價單附於原審卷可證（見原審卷
      第95頁），則依前開說明，上訴人顯係對被上訴所主張之
      前開事實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於上訴人承認被上訴人
      所主張事實部分即兩造陳述一致之範圍內成立自認，未自
      認部分則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處理；而被上訴人所抗
      辯4根電線桿不符合規格部分，則屬被上訴人是否得請求
      損害賠償等問題，縱有瑕疵，依實務見解仍無礙上訴人就
      該部分得請求報酬之權利。則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之前
      開承攬報酬251,000元，依前開說明，扣除4根電線桿工程
      款47,000元後為204,000元，應屬溢收之工程款，是依前
      開說明，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
      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前開204,000元與其附加利息，自
      屬有據。
（三）又兩造對已施作之工項，除前開已扣除之4根電線桿外，
      上訴人另已施作9米高電線桿1支及前開共5支電線桿之支
      撐線2支，系爭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為2萬元，2支支撐線
      施作費用約6,000元等事實，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3頁
　　　、第103頁），亦堪信為真實。則扣除此部分已施作工項
      之承攬報酬合計26,000元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所
      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僅可請求上訴人返還178,000
      元與其附加利息，亦可認定；被上訴人逾此部分之其餘請
      求則屬無據（縱認被上訴人前開擴張之訴部分為合法，依
      前開說明亦為無理由）。
二、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
　　求權，請求上訴人給付178,000元，及自112年6月27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
    被上訴人逾此部分之其餘請求，則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審不及審酌兩造就前開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2支支撐線
    施作費用與其附加利息之主張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
    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關於前開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
    第2項所示。至上訴人其餘上訴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而求予
    廢棄，為無理由；與被上訴人於本院擴張與追加之訴部分則
    為不合法（或擴張之訴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
　　被上訴人擴張與追加之訴均不合法（擴張之訴縱認合法亦為
　　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
　　、第450條、第78條、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馮保郎
                                  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即追加被告  翁嘉鑌  
被  上訴人  
即追加原告  黃一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2年度嘉簡字第703號第一審民事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於本院與訴之擴張與追加，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主文第1項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超過新臺幣178,000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即追加原告擴張與追加之訴均駁回。
前開廢棄部分，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之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擴張、追加之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即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
　　，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第2項與同法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
　　。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規定準用第446條第1項前段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然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2項之特別規定，當事人於（簡易）第二審上訴程序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致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者，不得為之。且依實務見解，縱經他造同意，亦不得為之，第二審法院應認其變更、追加或提起之反訴為不合法，以裁定駁回之（民國79年10月9日最高法院民事庭會議決議同此見解）。而前開變更、追加，依前開特別規定之相同立法意旨，亦應包含訴之擴張致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者。次按依實務與學說之多數見解，當事人或訴訟標的有減少、增加者，為訴之一部撤回、追加；否則為應受判決事項之減縮、擴張聲明。　　
貳、查被上訴人於原審係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新臺幣（下同）204,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有原審112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證（見原審卷第111頁、第115頁）。嗣被上訴人雖於本院主張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已給付工程款251,000元及其利息；另依民法第227條所規定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上訴人給付605,000元及其利息與懲罰性違約金144,000元，合計749,000元（詳如後述主張）。則：
一、被上訴人所請求之前開不當得利部分僅係金額（包含利息金額）增加，核屬訴之擴張，前開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權部分則屬訴之追加，然因前開擴張與請求之金額合計後將致本件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依前開特別規定，縱經他造同意亦不得為之。是依前開說明，第二審法院即本院應認被上訴人前開擴張、追加之訴為不合法，以裁定駁回之。　　
二、至被上訴人雖另主張其從未放棄損害賠償或任何權利云云，然被上訴人於原審最後變動之請求，業如前開原審言詞辯論所載。且前開訴之擴張或追加，僅係程序問題，核與被上訴人是否放棄損害賠償或任何權利無關。縱認其於原審即依前開法律關係主張前開擴張、追加之訴而從未放棄（即從未減縮或撤回），然亦仍繫屬於原審，自應向原審法院聲請補充判決，若於本院再行提起同一之訴，亦屬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而不合法，亦應裁定駁回，均附此敘明。　　
乙、實體方面
壹、被上訴人即原告方面       
（壹）於原審起訴主張：
一、被上訴人即原告欲於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改建休閒農場，遂於111年1月6日與上訴人即被告約定，由上訴人在上開土地架設電線桿、安裝沉水馬達、設計安裝水電管路等設施，以利後續包商施工，而得符合水土保持法等規定，被上訴人則應給付上訴人承攬報酬298,500元。嗣被上訴人分別於111年1月6日、同年3月9日、3月27日、6月18日陸續給付上訴人共251,000元【原證2-1，臺灣嘉義地方法察署（下稱嘉義地檢）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503號不起訴處分書，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5150號卷（下稱司促卷）第5至9頁；原證2，估價單，原審卷第63至66頁、第93至96頁】。詎上訴人於收受工程款後，惡意拖延施工迄今僅完成4根電桿工程，經被上訴人於111年11月21日催告上訴人於同年11月30日前完成系爭工程，否則更換水電承包商並終止系爭契約（原證1，大林郵局51號存證信函，原審卷第61至62頁、第91至92頁），惟上訴人仍置之不理，被上訴人遂於112年2月14日依民法第511條之規定終止系爭契約。爰依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扣除所施作4根電線桿後溢領之工程款204,000元。
二、對上訴人抗辯之陳述：
（一）上訴人僅施作4根電線桿工程、電錶1個，其餘均未施作，因未全部完工，故已施作部分對被上訴人並無意義。因上訴人未即時施作致被上訴人農地無法綠化，演變成土地裸露而遭嘉義縣政府開罰（原證4，嘉義縣政府函，原審卷第67至69頁、第97至99頁），且超過施工期限而被撤銷施工許可，致被上訴人造成後續損害。況前開施作之4根電線桿均無法利用亦屬未完成或不符債務本旨，係台電後續另裝設其他電桿（原證5，照片，原審卷第73頁、第103頁
　　　）。至上訴人所抗辯土石流並無其事，實則並無土石流災害，上訴人應就其所抗辯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二）上訴人於嘉義地檢刑事偵查中第1次出庭即稱111年10月底前會完工，然被告迄未完工；實則，被上訴人早於111年6月9日、7月12日、8月17日即催促上訴人盡速完工，否則嘉義縣政府對被上訴人開罰（原證4，光碟與其電話錄音譯文，原審卷第71至72頁、第101至102頁）。
（三）兩造係口頭約定，沉水馬達係111年3月27日簽立估價單時以口頭約定3日內完工。　　　
三、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4,000元及自112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貳）於本院補稱：
一、被上訴人係主張終止系爭契約後，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被上訴人已給付之工程款251,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
二、因上訴人所完成之系爭工程未達10%，故被上訴人所給付前開工程款顯有溢付而受損害，上訴人遲不履約致被上訴人遭嘉義縣政府裁罰30萬元，復造成被上訴人已給付其他包商之訂金合計605,000元【含30萬元罰鍰、淨水系統100,000元、水塔（誤寫為水井）205,000元】，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227條所規定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上訴人給付前開605,0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因上訴人前開違約，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44,000元，合計749,000元。
三、被上訴人從未放棄損害賠償或任何權利，故請一併處理，爰先位請求（一）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51,000元及自111年11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749,000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一）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51,000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749,000元及自民事準備一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上訴人所主張馬達1個（5馬）並未施作，至除原審判決所認定之4支電線桿，另施作9米高電線桿1支及前開5支電線桿之支撐線均有施作無誤，但未經台電驗收合格，故被上訴人另請台電派人施作。對系爭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為2萬元之事實不爭執；對係爭支撐線施作2支及施作費用約6,000元之事實不爭執。至上訴人所主張已施作第1個電表之錢已付清，另1個電表，被上訴人則自己找台電施作，
五、對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台南高分檢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203號
    處分書（原審卷第37至41頁）之意見為，上訴人係詐欺，前開處分書之認定，被上訴人不服。
貳、上訴人即被告方面
（壹）於原審以：
一、自認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有系爭承攬報酬298,500元，與被上訴人分別於111年1月6日、同年3月9日、3月27日、6月18日陸續給付上訴人共251,000元等事實。然上訴人並未惡意拖延施工，係因被上訴人未做擋土牆，僅放沙包致土石流而遭嘉義縣政府勒令停工，且上訴人已完成4根電線桿、電錶1個
　　，且購買馬達、工程配件放置家中，因天災而無法施工完成（被證1，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查分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203號處分書，原審卷第37至41頁）。
二、上訴人已盡相當注意義務，自無過失；被上訴人數度變更工程，始係肇事主因，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賠償金額。
三、否認被上訴人所主張沉水馬達係111年3月27日簽立估價單時
    以口頭約定3日內完工之事實。兩造並未約定何時完工。
（貳）於本院補稱：
一、上訴人已完成4分之3之工程，豈會僅4根電線桿、電錶1個，且所埋管線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原審判決認定完成之金額為47,000元依據為何？
二、被上訴人本欲做咖啡園，後又變更為欲改建成休閒度假村，被上訴人所主張電線杆規格不符致無法使用、其餘工項拖延未施作等並無依據。
三、上訴人除施作原審判決所認定之4支電線桿，另施作9米高電線桿1支及前開5支電線桿之支撐線、馬達1個（5馬）；前開馬達1個（5馬）因被上訴人有意見，故上訴人又取回保管。
　　前開已施作之5支電線桿支撐線實際上為2支支撐線，施作費用約6,000元；對系爭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為2萬元之事實不爭執。又上訴人僅施作1個電表，另1電表尚未施作，對被上訴人所主張第1個電表前已付清之事實不爭執。
四、對被上訴人所提嘉義地檢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503號不起
    訴處分書（司促卷第5至9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大林郵局51號存證信函、估價單（原審卷第61至66頁）之意見為，因字太模糊看不懂。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嘉義縣政府函、電話錄音譯文、相片、存入憑證、通訊軟體截圖節影本、存證信函與收件回執等文書（原審卷第67至82頁）之意見為，上訴人僅係做水電，依指示該做哪裡就做哪裡。對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大林郵局51號存證信函、估價單、嘉義縣政府函、電話錄音譯文與光碟、
　　相片、存入憑證、通訊軟體截圖節影本等文書（原審卷第91至107頁）之意見為，估價單係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所製作
　　，被上訴人自己用途變更，上訴人則係依被上訴人指示施作
　　。
參、原審判決對被上訴人之前開請求，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4,000元及自112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對前開判決提起上訴，請求廢棄原判決，將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另於本院為前開先位請求、備位請求。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人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
　　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
　　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
　　該部分之報酬。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51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
　　，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第203條亦分別著有規定。又終止契約因無溯及效力，已發生之權利變動，固不因之失其效力；惟該契約關係自終止時起，歸於消滅而不存在。如當事人之一方因終止契約而受有損害，另一方當事人因此受有利益者，此項利益與所受損害間有直接因果關係，即與民法第179條後段所定之情形相當。職是，受有損害之一方當事人，自得本於上開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受有利益之另一方當事人，返還不當得利及不當得利為金錢時之利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36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至終止契約，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當事人原已依約行使、履行之權利義務，不受影響。而當事人於契約終止前所受給付，既係本於斯時有效之契約，自屬有法律上之原因，無不當得利之可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7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惟承攬契約終止後，因承攬人溢收之工程款即失其法律上之原因，從而定作人亦得依前開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承攬人返還溢收之工程款及利息（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 315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另按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2項規定之結果，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故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於一造承認他造所主張事實部分即兩造陳述一致之範圍內成立自認，未自認部分則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處理。且依前開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不負舉證責任；法院亦不得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為與其自認事實相反之判斷，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查：
（一）上訴人自認被上訴人所主張上訴人承攬被上訴人之系爭工
　　  程、承攬報酬為298,500元，與被上訴人分別於111年1月6
　　  日、同年3月9日、3月27日、6月18日陸續給付上訴人承攬
　　  報酬共251,000元等事實，復有估價單4張附於原審卷可證
　　  （見原審卷第63至66頁），自堪信為真實。而被上訴人所
　　  主張曾於111年11月21日催告上訴人於同年11月30日前完
　　  成系爭工程，與嗣於112年2月14日表示解除（真意為終止
　　  ，見原審卷第114頁）系爭契約及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工
　　  程款、損害賠償並加計利息，上訴人則於112年2月15日收
　　  受前開意思表示等事實，亦有大林郵局51號存證信函（見
　　  原審卷第61至62頁)、大林郵局6號存證信函與中華郵政掛
　　  號郵件收件回執（見原審卷第79至81頁）附於原審卷可證
　　  ，亦堪信為真實。
（二）則依前開規定，被上訴人即定作人於系爭工作未完成前終
      止契約，應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效力。且依前開說明，
　    系爭承攬契約終止後，因承攬人即上訴人所溢收之工程款
　    即失其法律上之原因，定作人即被上訴人得依前開不當得
　    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溢收之工程款及利息，亦可
　    認定。至被上訴人於原審雖抗辯上訴人僅施作4根電線桿
　　　、電錶1個，然前開電錶1個與本件工程款無關，4根電線桿則不符合規格，4根電線桿金額為47,000元等語；上訴人則對其所施作前開電錶1個與本件工程款無關，與4根電線桿工程款為47,000元等事實則不爭執（見原審卷第114頁與第115頁），復有估價單附於原審卷可證（見原審卷第95頁），則依前開說明，上訴人顯係對被上訴所主張之前開事實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於上訴人承認被上訴人所主張事實部分即兩造陳述一致之範圍內成立自認，未自認部分則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處理；而被上訴人所抗辯4根電線桿不符合規格部分，則屬被上訴人是否得請求損害賠償等問題，縱有瑕疵，依實務見解仍無礙上訴人就該部分得請求報酬之權利。則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之前開承攬報酬251,000元，依前開說明，扣除4根電線桿工程款47,000元後為204,000元，應屬溢收之工程款，是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上訴人返還前開204,000元與其附加利息，自屬有據。
（三）又兩造對已施作之工項，除前開已扣除之4根電線桿外，上訴人另已施作9米高電線桿1支及前開共5支電線桿之支撐線2支，系爭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為2萬元，2支支撐線施作費用約6,000元等事實，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3頁
　　　、第103頁），亦堪信為真實。則扣除此部分已施作工項之承攬報酬合計26,000元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僅可請求上訴人返還178,000元與其附加利息，亦可認定；被上訴人逾此部分之其餘請求則屬無據（縱認被上訴人前開擴張之訴部分為合法，依前開說明亦為無理由）。
二、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所規定不當得利返還請
　　求權，請求上訴人給付178,000元，及自112年6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逾此部分之其餘請求，則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不及審酌兩造就前開9米高電線桿施作報酬、2支支撐線施作費用與其附加利息之主張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關於前開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訴人其餘上訴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而求予廢棄，為無理由；與被上訴人於本院擴張與追加之訴部分則為不合法（或擴張之訴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
　　被上訴人擴張與追加之訴均不合法（擴張之訴縱認合法亦為
　　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
　　、第450條、第78條、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馮保郎
                                  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